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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审法

发〔2006〕39号）署机关各单位、各特派员办事处、各派出

审计局： 《审计署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已

经审计长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署机关各单位、各特派员

办事处和各派出审计局遵照执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应当参

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严格规范审计机关聘

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 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审计署

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充

分履行审计职责，规范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审计署遇有审计力量不足

、相关专业知识受到限制等情形时，可以从社会中介机构和

其他专业机构聘请或者直接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含专项

审计调查，下同）工作。 第三条 审计署可以聘请外部人员参

与下列审计： （一）国家建设项目审计； （二）企业和金融

机构资产、负债、损益及其主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财务收支及其主

要负责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四）国际贷援款项目审计； 

（五）其他适宜聘请外部人员参与的审计。 第四条 对于涉及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审计项目或者事项，聘请外部人员参

与审计时，应当严格保密管理。 第五条 受聘的外部人员应当

对其工作结果负责，审计署应当对利用其结果所形成的审计



结论负责。 第六条 受聘的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应当遵守

国家审计法律、法规和规章，遵守相关的审计工作纪律和审

计职业道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